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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特殊強制處分？簡介刑事訴訟法的新型態科技偵查⼿段

⽂:朱⽯炎（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5-06-06

本⽂

⼀、前⾔

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本法）傳統的強制處分，⼤家可能會想到的是拘提、羈押、搜索、扣押等使⽤強制⼒的措
施。然⽽犯罪⽅法⽇趨複雜多樣，偵（調）查機關必須使⽤科技設備及技術，才能夠有效蒐集證據偵緝犯罪。
由於科技查緝過程並未觸及⼈⾝或物件，但對於個⼈的基本權仍然侵害甚鉅，實施科技偵查⽅法⾃應有法律依
據，以防⽌侵害憲法所保障的隱私權[1]。為了解決科技偵查⽋缺法律依據的問題，本法在2024年7⽉31⽇，
增訂第1編（總則）第11章之1，取名「特殊強制處分」，成為科技偵查的統括規範[2]，⽤來與傳統意義的強
制處分有所區別。

⼆、對被告或犯罪嫌疑⼈實施的各類特殊強制處分

（⼀）第⼀類  — 實施追蹤位置調查

偵（調）查機關為了調查犯罪蒐集證據，在必要時，可以使⽤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即GPS），或其他不是辨識個⼈⽣物特徵的科技⽅法，對被告或犯罪嫌疑⼈追蹤位置[3]。例如運⽤無
線射頻辨識技術[4]（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即RFID）對於涉嫌載運盜採砂⽯之⾞輛實施辨識、
追蹤、監控，進⽽緝捕嫌犯。

實施追蹤位置調查，在不超過連續24⼩時，或整個時斷時續累計不超過2⽇的限度內，偵（調）查⼈員有權⾃
⾏直接進⾏。如有再次或繼續實施的必要，對於侵害⼈⺠隱私權的程度已⾮輕微，必須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
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以書⾯向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才可以進⾏。其許可實施的期間，每次不可超過
30⽇。如需繼續實施，可在期間屆滿2⽇前再次向法院聲請[5]。

（⼆）第⼆類  — 調查⾏動通訊設備相關資料

為了調查犯罪蒐集證據，在必要時，可以使⽤科技⽅法調查被告或犯罪嫌疑⼈管領或使⽤的⾏動通訊設備所在
位置、設備號碼或使⽤的卡⽚號碼[6]。例如辦案⼈員使⽤M化偵查網路系統（即M化定位⾞ ），猶如虛擬的基
地台，透過衛星定位，截取⼿機⽤戶識別碼[7]及⼿機序號[8]，從⽽探知某⼈⼿機發話所在位置，有助於緝捕
逃匿的嫌犯，便是此類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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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此類調查，侵害⼈⺠隱私權及資訊⾃主權的程度已⾮輕微，必須⼀律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
請檢察官許可後，以書⾯向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才能進⾏。且許可實施的期間，每次不可超過30⽇。如需繼
續實施，可於期間屆滿2⽇前再次向法院聲請。

（三）第三類  — 監看私密空間內的⼈或物並攝錄影像

為了調查最重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罪名之案件，有相當理由可信，在被告或犯罪嫌疑⼈所管領或使⽤的具有
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的空間內的⼈或物與本案有關時，可以從該空間外，使⽤⾮實體侵⼊性的科技⽅法，對該
空間內的⼈或物監看及攝錄影像。例如使⽤紅外線熱顯像儀或⾼倍數攝影器材穿透攝錄影像[9]。

實施此類監看或攝錄影像，對於私密空間的侵害較⼤，所以也必須與調查⾏動通訊設備相關資料相同，經由法
院事先許可才能實施。許可實施的期間，每次不可超過30⽇。如需繼續實施，可於期間屆滿2⽇前再次向法院
聲請。

三、針對第三⼈實施的各類特殊強制處分發動⾨檻

（⼀）有相當理由可信與犯罪有關連即可發動

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以外的第三⼈，在必要時，也可以實施追蹤位置調查、調查⾏動通訊設備相關資料的各
類特殊強制處分。其中，如果是實施追蹤位置調查、調查⾏動通訊設備相關資料的處分，依本法第153條之1

第2項[10]、第153條之2第2項[11]規定，均須有相當理由，可信該第三⼈與被告、犯罪嫌疑⼈、證⼈或應扣押
的物品或電磁紀錄[12]有所關連時，才能夠對第三⼈實施。

（⼆）有事實⾜認與犯罪有關聯才可發動

如果是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以外的第三⼈，實施監看私密空間內的⼈或物並攝錄影像，依本法第153條之3第2

項[13]規定，更須以有事實⾜認第三⼈與被告、犯罪嫌疑⼈、證⼈或應扣押的物品或電磁紀錄[14]有關連時，
才能對第三⼈實施。要求「有事實⾜認」，與僅須具有「相當理由可信」進⾏⽐較，顯然更加嚴格。

四、過往案例

在本法尚未增訂特殊強制處分專章之前，實務對於辦案⼈員使⽤GPS對被告或犯罪嫌疑⼈追蹤其位置，或使⽤
M化定位⾞從事蒐證⼯作，在沒有法律明⽂規定下，因嚴重侵害⼈⺠的隱私，所以認為屬於違法的偵查⽅
式[15]。

五、其餘相關規定

關於法院核發或補發許可書的要件與程序，各類處分實施情形的陳報與通知，以及受調查⼈的救濟程序等相關
事項，可以看本法第1編（總則）第11章之1其餘各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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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維護⼈性尊嚴與尊重⼈格⾃由發展，乃⾃由⺠主憲政秩序之核⼼價值。隱私

權雖⾮憲法明⽂列舉之權利，惟基於⼈性尊嚴與個⼈主體性之維護及⼈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活
私密領域免於他⼈侵擾及個⼈資料之⾃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受憲法第⼆⼗⼆條所
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五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主控制個⼈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乃保障⼈⺠決
定是否揭露其個⼈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式、向何⼈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對其
個⼈資料之使⽤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絕對，國家得
於符合憲法第⼆⼗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

[1]

   雖然監聽也是科技偵查的⼀種⽅式，但因為另外有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範，所以本⽂討論範圍限於刑事訴
訟法的特殊強制處分。

[2]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1第1項：「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得使⽤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或
其他⾮以辨識個⼈⽣物特徵之科技⽅法對被告或犯罪嫌疑⼈追蹤位置。」

[3]

   此類技術看似複雜，但⽣活上的運⽤極為常⾒，例如⾞輛的eTag、悠遊卡等，均屬無線射頻辨識系統的
應⽤。

[4]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1第3、4、5項：「
III 前⼆項實施期間，不得逾連續⼆⼗四⼩時或累計逾⼆⽇，實施當⽇不⾜⼆⼗四⼩時，以⼀⽇計。有再
次或繼續實施之必要者，⾄遲應於再次實施前或期間屆滿前，由檢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
許可後，以書⾯記載第⼀百五⼗三條之五第⼀項各款之事項與實施調查之必要性及其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
核發許可書。
IV 實施第⼀項、第⼆項調查前，可預期實施期間將逾連續⼆⼗四⼩時或累計逾⼆⽇者，得於實施前，依
前項規定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
V 前⼆項法院許可之期間，每次不得逾三⼗⽇。有繼續實施之必要者，⾄遲應於期間屆滿之⼆⽇前，由檢
察官依職權或由司法警察官報請檢察官許可後，以書⾯記載具體理由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

[5]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2第1項：「為調查犯罪情形或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得使⽤科技⽅法調查被告或
犯罪嫌疑⼈管領或使⽤之⾏動通訊設備之位置、設備號碼或使⽤之卡⽚號碼。」

[6]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國際⾏動裝置⽤戶識別碼，是顯⽰在SIM卡⾦屬薄膜⼀⾯的
數字，簡稱IMSI。

[7]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國際⾏動裝置識別碼，簡稱IMEI。[8]

   但必須注意，可以使⽤紅外線熱顯像儀或⾼倍數攝影器材穿透攝錄影像，但仍不可以錄⾳，因為錄⾳是通
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範疇，如果有要錄⾳，則必須另外取得通訊監察書。

[9]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1第2項：「對第三⼈實施前項調查，以有相當理由可信與被告、犯罪嫌疑⼈、證
⼈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

[10]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2第2項：「對第三⼈管領或使⽤之⾏動通訊設備之位置、設備號碼或使⽤之卡⽚
號碼實施前項調查，以有相當理由可信與被告、犯罪嫌疑⼈、證⼈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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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中華⺠國刑法第10條第6項：「稱電磁紀錄者，謂以電⼦、磁性、光學或其他相類之⽅式所製成，⽽供電

腦處理之紀錄。」
[12]

   刑事訴訟法第153條之3第2項：「對於第三⼈管領或使⽤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內之⼈或物，實
施前項調查，以有事實⾜認與被告、犯罪嫌疑⼈、證⼈或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有所關連時為限。」

[13]

   中華⺠國刑法第10條第6項。[14]

   最⾼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查偵查機關⾮法安裝GPS 追蹤器於他⼈⾞上，已違反他
⼈意思，⽽屬於藉由公⼒侵害私領域之偵查，且因必然持續⽽全⾯地掌握⾞輛使⽤⼈之⾏蹤，明顯已侵害
憲法所保障之隱私權，⾃該當於『強制偵查』，故⽽倘無法律依據，⾃屬違法⽽不被允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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